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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致：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伦置业”）的委托，指派高向阳、钟欣律师（以下简称“本律

师”）担任专项法律顾问，就天伦置业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

股改”）出具法律意见。 

本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改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

一起上报。除此，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天伦置业已向本律师保证，其已向本律师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

的、完整的、合法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的副本或复印件。 

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执业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天伦置

业提供的材料以及与本次股改有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

务操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天伦置业实施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 

本律师核查后认为，天伦置业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具备实

施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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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伦置业原名“黑龙江龙发股份有限公司”，是经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于 1993年 3月 25日以《关于同意组建黑龙江龙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黑体改复[1993]303号文）批准，由当时的黑龙江省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现

名称为黑龙江省建设开发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开发总公司”)、黑龙江

惠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扬公司”）、哈尔滨龙江非标工具公司（以

下简称“非标公司”）、黑河经济合作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黑河公司”）、

黑龙江省城乡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建设公司”）五家企业作为发起人，

以定向募集方式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3月 31日，天伦置业在黑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注册登记，正式成立。 

(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1997 年 3

月 20 日以《关于黑龙江龙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发

字[1997]95号文）批准，天伦置业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464万股，原内部职工股 720万股占用额度上市。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1997年 4月 9日向天伦置业发出的《上

市通知书》（深证发[1997]126号文），上述股份于 1997年 4月 11日获准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天伦置业由此成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当时的证券简称为“龙发股

份”，证券编码为“0711”（现为“000711”）。 

(三)2003 年 5 月 24 日，天伦置业 200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

公司注册名称议案》。经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天伦置业变更企业名称

为“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深交

所核准，天伦置业证券简称亦自 2003年 6月 13日起由“龙发股份”变更为“天伦

置业”，证券编码仍为“000711”。 

(四)目前，天伦置业合法持有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2300001100930），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7,265,600元，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三级），网络与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软

件开发，对高新技术的投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

租赁；销售建材、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电子产品。 

经核查，天伦置业业已取得从事上述业务应当取得的全部许可和批准，最近

三年均已通过工商年检，依法可继续在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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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天伦置业《章程》规定，天伦置业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

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律师未发现天伦置业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

也未发现其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有被中国证监会通报批评或深交所公开谴责的情

形。目前，天伦置业依法有效存续，没有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

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天伦置业的股本结构及其变动情况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天伦置业的股本结构及其历次变动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一)天伦置业成立时经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黑体改复[1993]303 号

文批准的总股本为 3600万股，其中：建设开发总公司持有国有法人股 1,260万

股，占总股本的 35%；黑河公司持有国有法人股 100.8万股，占总股本的 2.8%；

城乡建设公司持有国有法人股 43.2万股，占总股本的 1.2%；非标公司持有法人

股 576万股，占总股本的 16%；惠扬公司持有法人股 900万股，占总股本的 25%；

内部职工股 720万股，占总股本的 20%。 

(二)经中国证监会于 1997 年 3 月 20 日以证监发字[1997]95 号文批准，天

伦置业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464万股和上市的工作，其总

股本变更为 5,064万股，其中：建设开发总公司、黑河公司、城乡建设公司、非

标公司、惠扬公司（以下统称“发起人股东”）的持股数额未变，持股比例分别

变更为 24.88%、1.99%、0.85%、11.38%、17.77%；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股份总

数为 2,184 万股（含原内部职工股 720 万股占用额度上市部分），占总股本的

43.13%。 

(三)1997年 6月 30日，天伦置业 199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1996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5064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3股红

股。上述分红方案实施后，天伦置业总股本变更为 65,832,000 股，其中：发起

人股东持股总数变更为 3744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未变；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变

更为 2839.2万股，合计持股比例未变。 

(四)1999年 5月 12日，天伦置业 199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1998年度

分红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 3股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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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增 2股。上述分红方案实施后，天伦置业总股本变更为 98,748,000股，其

中：发起人股东持股总数变更为 5616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未变；流通股股东持

股总数变更为 4258.8万股，合计持股比例未变。 

(五)经中国证监会于 1999年 8月 12日以《关于黑龙江龙发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配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1999]83 号文）核准，天伦置业向社会公众股股

东配售了 851.76 万股普通股。上述配股完成后，天伦置业总股本变更为

107,265,600股，其中：发起人股东持股总数未变，合计持股比例变更为 52.36%；

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变更为 51,105,600股，合计持股比例变更为 47.64%。 

(六)2000 年 5 月 5 日，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都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9.975%

的国有法人股 1,070万股转让给南都集团。 

(七)2000年 5月 25日，惠扬公司与温州财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温

州财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12%的股份 1287

万股转让给温州财团。 

(八)2000年 9月 30日，非标公司与上海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沪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4.661%

的股份 500万股转让给上海沪通。 

(九)2000 年 12 月 18 日，温州财团与上海沪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9.854%的股份 1057万股转让给上海沪通。 

(十)2000 年 12 月 21 日，温州财团与南都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2.144%的股份 230万股转让给南都集团。 

(十一)2001年 4月，非标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天伦置业股份 100万股转让给上

海沪通。同时，上海沪通分别向上海国欣科技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国欣科技”）、

上海众人安居房产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人安居”）、上海文辉企业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辉咨询”）、上海超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友

科技”）、上海凯航酒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航公司”）出让天伦置业股

份 220万股、83.2万股、50万股、40万股和 30万股。 

(十二)2001年 4月，非标公司将其所持天伦置业股份 523.2万股转让给了上

海衡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衡润”）。2001年 5月，上海衡润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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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天伦置业股份 323.2万股转让给上海沪通。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上海沪通

持有天伦置业股份总额变更为 1557万股，占天伦置业总股本的 14.515％。 

(十三)2001年 6月，上海衡润将其所持有的天伦置业股份 200万股转让给了

上海卓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卓成”）。 

(十四)2002年 3月，南都集团和上海沪通分别将其所持天伦置业股份 1,300

万股和 1,557万股转让给当时的广州天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现名称为“天伦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伦控股”）。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天伦控股共计

持有天伦置业股份 2,857万股，占天伦置业总股本的 26.635%，成为天伦置业第

一大股东。 

(十五)2002 年 6 月，建设开发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天伦置业股份 1,700 万

股转让给南都集团。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南都集团持有天伦置业股份 1,700万

股，占天伦置业总股本的 15.849%。建设开发总公司不再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十六)2003年 9月，惠扬公司所持有的天伦置业股份 155万股被依法裁定

转让给南都集团。南都集团持有天伦置业股份总额变更为 1,855万股，占天伦置

业总股本的 17.293%。惠扬公司不再持有天伦置业股份。 

(十七)2003年 10月，城乡建设公司所持有的天伦置业股份 84.24万股被依

法裁定转让给哈尔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商业

银行由此成为天伦置业股东，持股比例为 0.785%。城乡建设公司不再持有天伦

置业股份， 

(十八)2004年 4月 29日，南都集团与深圳市禾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禾海投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占天伦置业总股本 17.293%

的股份 1,855万股转让给禾海投资。禾海投资由此成为天伦置业第二大股东。 

(十九)2004年 8月，黑河公司所持有的天伦置业法人股 196.56万股被依法

裁定转让给南都集团。黑河公司不再持有天伦置业股份。 

(二十)经核查，天伦置业已就上述股本及其结构变动事项，依法办理了审批

手续，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经过上述变动后，天伦置业目前的总股本为

107,265,600 股，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为 5616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52.36%；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为 51,105,60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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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伦置业的非流通股股东 

本律师核查后认为，天伦控股、禾海投资、南都集团、商业银行、上海卓

成、众人安居、文辉咨询和凯航公司均为天伦置业登记在册的非流通股股东，

具备参与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 

(一)经核查，天伦置业现有非流通股股东十名，分别是天伦控股、禾海投资、

南都集团、商业银行、国欣科技、上海卓成、众人安居、超友科技、文辉咨询、

凯航公司。目前，除国欣科技和超友科技外，其余八家非流通股股东均已承诺参

与本次股改，其基本情况如下： 

1、天伦控股是成立于 1995年 11月 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广州天伦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5亿元，依法持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1011102065），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投

资。房地产开发经营（二级）。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开发。场地出租。室内装饰

及设计。目前，天伦控股已通过了 2004 年度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参

与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 

2、禾海投资是成立于 2003年 11月 1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进出口业务。

目前，禾海投资已通过 2004年度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参与本次股改

的主体资格。 

3、经核查，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天伦置业其余六名非流通股股东上海卓成、

南都集团、商业银行、众人安居、文辉咨询和凯航公司均为依法设立的企业法

人。目前，上述股东均已通过 2004年度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参与本

次股改的主体资格。 

(二)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1、天伦控股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2857 万股，占总股本的 26.63%，为天伦

置业第一大股东。 

2、禾海投资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1855 万股，占总股本的 17.29%，为天伦

置业第二大股东。 

3、国欣科技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220万股，占总股本的 2.05%。 

4、上海卓成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200万股，占总股本的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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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都集团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1965600股，占总股本的 1.83%。 

6、商业银行持有天伦置业国有法人股 842400股，占总股本的 0.79%。 

7、众人安居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832000万股，占总股本的 0.78%。 

8、文辉咨询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50万股，占总股本的 0.47%。 

9、超友科技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40万股，占总股本的 0.37%。 

10、凯航公司持有天伦置业法人股 30万股，占总股本的 0.28%。 

(三)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本律师所知悉的公开信息及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东所作声明，前述承诺

参与本次股改的八名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情况 

1、根据本律师所作核查，天伦控股所持天伦置业股份已全部质押给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禾海投资所持天伦置业股份中的 300万股已质押给兴

业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2、根据本律师所作核查及相关非流通股股东所作声明，上海卓成、南都集

团、商业银行、众人安居、文辉咨询和凯航公司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天伦置业股

份不存在质押和司法冻结的情形。 

3、鉴于国欣科技、超友科技尚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改，而天伦控股

所持天伦置业股份又已全部被质押，为使本次股改得以顺利进行，禾海投资同意

由其对天伦控股、国欣科技、超友科技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4、根据天伦置业制订的本次股改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共计拟向流通股股东

送出股份 12,776,400股作为对价。由于禾海投资持有的未设置质押的天伦置业股

份有 1555 万股，足以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上述对价。因此，天伦置业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质押，不会构成本次股改的法律障碍。 

(五)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东持有、买卖天伦置业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根据本律师所作核查及相关非流通股股东所作声明，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

东均不持有天伦置业流通股，且在此前六个月内未参与买卖天伦置业流通股。 

 

四、本次股改方案 

本律师核查后认为，天伦置业本次股改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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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一)本次股改方案的主要内容 

1、非流通股股东按每10 股流通股获送2.5股的水平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

价，非流通股股东合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总数为1277.64万股，其中：禾

海投资支付1131.13万股，上海卓成支付45.5万股，南都集团支付44.7174万股，

商业银行支付19.1646万股，众人安居支付18.928万股，文辉咨询支付11.375万股，

凯航公司支付6.825万股。 

2、完成本次股改后，天伦置业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维持

不变。 

(二) 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改中的附加承诺 

1、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天伦置业八名非流通股股东，已经承诺依法履行法

定最低承诺。 

2、除法定最低承诺外，禾海投资还作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为使本次股改顺利进行，禾海投资同意对所持天伦置业股份已被质押的天伦

控股，以及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国欣科技和超友科技执行对价安排先

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天伦控股、国欣科技、超友科技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禾海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者取得禾海投资的同意。 

3、除天伦控股有限公司外，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天伦置业七名非流通股股

东保证所持无权利限制的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不会对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

押、担保或其他第三者权益，也不会就该等股份与任何第三人签订该等协议或做

出其他类似安排。 

4、同意参加本次股改的天伦置业八名非流通股股东还承诺可以通过有关交

易所、登记公司的技术手段保证其承诺的履行，或阻断违反承诺性质事项的履行。 

(三)本次股改中对流通股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1、在公告本次股改方案后，天伦置业将为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表达意见

提供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沟通渠道。 

2、天伦置业拟为表决本次股改方案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并将在公告通知中

明确告知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及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在相关股东会

议召开前，天伦置业将两次公告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催告通知。 



 9

3、天伦置业董事会将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本次股改方案征集投票权，并为

股东参加表决提供网络投票系统。 

4、相关股东会议就本次股改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四)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前后的股本结构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伦置业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天伦控股有限公司 28,570,000 26.63% 法人股 

深圳市禾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550,000 17.29% 法人股 
上海国欣科技发展公司 2,200,000 2.05% 法人股 
上海卓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1.86% 法人股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965,600 1.83% 法人股 

哈尔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2,400 0.79% 国有法人股 

上海众人安居房产销售有限公司 832,000 0.78% 法人股 

上海文辉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 0.47% 法人股 

上海超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 0.37% 法人股 

上海凯航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300,000 0.28% 法人股 

流通股股份 51,105,600 47.64% 社会公众股 

合计 107,265,600 100%  

2、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天伦置业的股本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天伦控股有限公司 28,570,000 26.6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深圳市禾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238,700 6.7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国欣科技发展公司 2,200,000 2.0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卓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45,000 1.4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518,426 1.4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哈尔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0,754 0.6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众人安居房产销售有限公司 642,720 0.6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文辉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386,250 0.3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超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 0.3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海凯航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231,750 0.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流通股股份 63,882,000 59.5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07,265,600 100%  

 

五、本次股改的授权、审批和实施程序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天伦置业已就本次股改合法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但本次股改方案需经天伦置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按股权分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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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付诸实施。 

   (一)天伦控股、禾海投资已共同提出了本次股改的动议，并授权天伦置业董

事会制订具体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除国欣科技、超友科技以外的其余非流通股

股东也均已同意参与本次股改。上述同意天伦置业进行本次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

合计持有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份总额为5,356万股，占天伦置业非流通股股份总

数的95.37%，超过全体非流通股股份总额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二)天伦置业已与本次股改有关中介机构签订《保密协议》。 

(三)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聘担任天伦置业本次股改的保荐机构，已对本

次股改方案出具了保荐意见。 

(四)本所受聘担任本次股改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对相关事宜的合法性、合规

性进行验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五)天伦置业独立董事已就天伦置业本次股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黑龙江省财政厅已于2006年2月20日作出《省财政厅关于同意哈尔滨市

商业银行国有法人股参与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批复》

（黑财际金[2006]2号文），同意商业银行参与本次股改。 

(七)本次股改方案尚需提交天伦置业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 

 

 

六、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天伦置业及其八名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均具备

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天伦置业本次股改方案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伦置业已就本次股改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

股改方案在经天伦置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可以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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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副本六份。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高向阳 

    负  责  人：曾亦军                 

中国          广州                          钟  欣 

 

 

2006年 2月 24日 

 


